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13.对破坏或者擅自改变基本农田保护区标志的处罚

子项名称 无

行使主体 黄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职权依据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破坏

或者擅自改变基本农田保护区标志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恢复原

状，可以处 1000 元以下罚款。

违规违法行为 破坏或者擅自改变基本农田保护区标志的。

处罚种类 1.责令恢复原状；2.罚款。

省自由裁量权

标准

一、违法情节轻微 1.违法情形：涂抹、轻微毁坏或非因客

观原因难于避免毁坏基本农田保护区标志，经批评教育后立

即修复的。 2.处罚标准：责令恢复原状,可不予处罚。

二、违法情节一般 1.违法情形：擅自拆除基本农田保护区

标志或故意破坏的，经批评教育后立即修复的。 2.处罚标

准：责令恢复原状,可处 500 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法情节严重 1.违法情形：基本农田保护区标志被完

全破坏且无法修复的。 2.处罚标准：责令恢复原状,可处

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的罚款。

职权运行流程 立案→调查取证→审查→告知→决定→送达→执行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通过举报、审核、下级自然资源部门上报及其

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发现涉嫌破坏或者擅自改变基本

农田保护区标志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取证责任：自然资源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

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通过搜集证据、现场了解核实情况

等进行调查，并制作笔录。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

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

许当事人辩解陈述。认定并告知违法事实，说明处罚依据。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

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书》。

5.决定责任：作出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

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

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



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自觉履行或强制执

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责任事项依据

1.《国土资源行政处罚办法》第十一条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
发现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为涉嫌违法的，应当及时
核查。对正在实施的违法行为，应当依法及时下达《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通知书》予以制止。 第十二条 符合下列条件
的，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在十个工作日内予以立案：……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可以不予
立案。
2.《国土资源行政处罚办法》第十三条 立案后，国土资源
主管部门应当指定案件承办人员，及时组织调查取证。调查
取证时，案件调查人员应当不少于二人，并应当向被调查人
出示执法证件。第十四条 调查人员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
3.《国土资源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五条 国土资源主管部
门在审理案件调查报告时，应当就下列事项进行审理：……
经审理发现调查报告存在问题的，可以要求调查人员重新调
查或者补充调查。
4.《国土资源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七条 违法行为依法需
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制作《行政处罚
告知书》，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当事人有权
进行陈述和申辩。陈述和申辩应当在收到《行政处罚告知
书》后三个工作日内提出。口头形式提出的，案件承办人员
应当制作笔录。第二十八条 对拟给予较大数额罚款或者吊
销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等行政处罚的，国土资源主管部
门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按照法律规定的方
式，送达当事人。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收到《行政处
罚听证告知书》后三个工作日内提出。
5-1.《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九条 行政机关依照本法第三十
八条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5-2.《国土资源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六条 审理结束后，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下列决定：……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未在规定时间内陈述、申辩或者要求听
证的，以及陈述、申辩或者听证中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
据不成立的，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并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6-1.《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
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
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
人。6-2 同 5-2。
7.《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 行政处罚决定依法作出后，
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以履行。 第五十
一条 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职权分工

一、责任分工 1.层级之间： 市级：负责对“破坏或者擅自

改变基本农田保护区标志的”重大违法行为的案件审核及查

处工作。 县级：负责对本辖区“破坏或者擅自改变基本农

田保护区标志”案件的直接查处工作。 2.部门之间： 无。

二、相关依据 1.《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进

行监督检查。 2.《湖北省国土资源监督检查条例》第七条

国土资源违法案件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

门管辖。管辖权发生争议的，由上一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

门指定管辖。上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在必要时，可以管

辖下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管辖的案件。 3.《国土资源

行政处罚办法》第五条 国土资源违法案件由土地、矿产资

源所在地的县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管辖，但法律法规以及本

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六条 省级、市级国土资源主管部

门管辖本行政区域内重大、复杂和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由其管

辖的国土资源违法案件。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上级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有权管辖下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管辖的案

件：（一）下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立案调查而不予立案

调查的；（二）案情复杂，情节恶劣，有重大影响的。上级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可以将本级管辖的案件交由下级国土资源

主管部门管辖，但是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由其管辖的除外。

承办机构 黄石市自然资源局执法监督科、黄石市国土资源监察支队

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0714-6200991，通讯地址：黄石市下陆区广州路
22 号黄石市自然资源局执法监督科，邮编：435000
咨询电话：0714-6223311，通讯地址：黄石市下陆区广州路
22 号黄石市国土资源监察支队，邮编：435000

监督投诉方式
监督电话：0714-6256729，通讯地址：黄石市下陆区广州路
22 号黄石市自然资源局机关纪委，邮编：435000

审核意见

备注


